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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2008年度苏州市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贸委、工商局、工商联，各局（公司）行政、工会，各直属单位行政、工会：
为进一步深入地推进我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根据市委、市政府转发总工会等单位《关于开展争创“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活动的实施意见》（苏办发〔2006〕12号）的要求，经研究，拟于2009年“五一”前由苏州市人民政府命名表彰2008年度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现将有关评选要求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及范围
评选对象为认真按照苏办发〔2006〕12号文件的要求，积极投入争创活动并经过争创达到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条件的企业（含非行政性事业单位）。

1.评选范围主要为2006年以来积极投入争创活动并达到2008年度A级劳动保障信誉等级单位的企业。考虑到企业的影响力，职工人数一般不少于50人。
2.各市推荐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应在本级已表彰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或达到2008年度A级劳动保障信誉等级单位中择优推选，推荐名额一般不超过20家；各区、局（公司）下属单位按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评选条件由各区、局（公司）工会统一负责推荐；直属单位可以直接申报。

３.凡已获得苏州市级以上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的单位根据市争创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开展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复查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复查合格后予以确认，不再列入参评范围。

二、评选条件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选条件主要包括：

（1）遵守国家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依法支付职工工资；无拖欠职工工资、无不交、欠交职工社会保险金等现象；达到A级劳动保障信誉等级单位的要求。当前尤其要注意推荐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企业开展“共同约定行动”，履行好社会责任，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与职工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单位。
（2）依法组建工会，组织健全。按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工会工作富有成效； 

（3）依法建立职代会和平等协商制度，签订集体合同，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实行厂务公开制度；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切实履行民主程序；

（4）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劳动保护监督组织；
（5）安全生产措施得力，两年内，企业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6）经职代会评议，职工对劳动关系和谐的满意度达到80%以上。

三、评选的程序和方法
1.各市（县）、区由市、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会同劳动关系三方,各局(公司)由工会会同行政按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测评表（见附件一）的要求向市争创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推荐，直属单位直接向市争创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推荐和申报截止时间4月5日。
2.市争创活动领导小组根据推荐申报情况会同市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审核同意后通知各有关单位填报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登记表（见附件二），登记表一式2份，测评表一式1份，一律于4月15日前上报市争创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苏州市总工会民管部，联系电话：65231942。评选文件和表格可在苏州工会网站下载，网址：www.szftu.org。
3.凡申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单位，正式填报登记表前须在本单位进行公示。

4.初步确定的名单将通过新闻媒体和市总工会网站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表彰活动拟在全市庆祝“五一”大会上进行。

四、评选工作要求

争创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已经在全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评选工作，认真按照通知要求，把好评选的质量关，尤其要总结在当前形势下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典型，发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在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如在审核和公示过程中发现存在侵害职工权益的情况和问题，一经查实，即取消名额，不再替补。

附件：1.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登记表

2.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测评表

苏州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

（苏州市总工会代章）

                          2009年3月12日    

抄送：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省总工会
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登记表
	单位名称
	
	经济类型
	

	职工人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开展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以来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单位公示形式及结果：
                                                单位盖章

	市、区、局、公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争创领导小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2份于2009年4月15日前报市总工会民管部
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测评表
填报单位：

	检查内容
	单项总分
	考核办法
	评分标准
	自评分

	企业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履行率均为100%
	15
	劳动合同签订率每少于1个百扣2分，并且签订率不得低于90%。
	10
	

	
	
	全面履行劳动合同，发现不履行情况适当扣分。
	5
	

	无拖欠职工工资；无不交、欠交职工社会保险金等现象
	15
	无无故拖欠职工工资情况。
	5
	

	
	
	遵守加班加点的有关规定，按规定支付加班加点工资。
	5
	

	
	
	社会保险金征缴率100%，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
	5
	

	企业安全生产措施得力，两年内企业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10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规程。
	5
	

	
	
	开展安全生产教育，有培训计划、档案。
	5
	

	
	
	两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否决项
	

	建立健全工会组织
	10
	工会组织健全，活动正常
	5
	

	
	
	按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不挪用、不侵占工会经费
	5
	

	职代会制度运行情况
	20
	每年按时召开会议，认真履行各项职权
	6
	

	
	
	制定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履行民主程序
	4
	

	
	
	职代会通过决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3
	

	
	
	向上一级工会报告工作情况
	3
	

	
	
	坚持厂务公开制度
	4
	

	坚持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
	10
	坚持平等协商制度
	3
	

	
	
	签订集体合同，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5
	

	
	
	集体合同履行情况向职代会报告
	2
	

	企业劳动关系协调组织健全，两年内未发生重大劳资纠纷或群体上访事件。
	10
	有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和劳动保护监督组织
	5
	

	
	
	企业败诉的劳动争议案件有1起扣1分
	5
	

	
	
	两年内未发生重大违法案件或因劳动关系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否决项
	

	职工对劳动关系和谐状况比较满意
	10
	经职代会测评，职工满意度达80%以上
	10
	

	总分
	100
	


注：本表一式1份附于登记表后报市总工会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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